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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作業要點 

1.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二月十六日新北市政府北府城設字第 1011197327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1 點；並

自 101 年 3 月 1 日生效實施 

2.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八月五日新北市政府新北府城設字第 1041351577 號令修正發布第 9 點條文；

並自一百零四年八月十日起生效 

3.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十一日新北市政府新北府城設字第 1052540425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6

點；並自即日生效（原名稱：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作業要點；新名稱：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作業要點） 

4.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三十日新北市政府新北府城設字第 10806643051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6 點；

並自即日生效 

5.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二月二日新北市政府新北府城設字第 11001959021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6 點；並自

即日生效 

6.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八月十二日新北市政府新北府城設字第 11014725631 號令修正發布第 3、4 點條

文；並自即日生效 

7.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新北市政府新北府城設字第 11224347411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6

點；並自即日生效 

8.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新北市政府新北府城設字第 11316163521 號令修正發布第 2、3

點條文；並自即日生效 

9.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九日新北市政府新北府城設字第 11410805301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6 點；

並自即日生效 

一、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落實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都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以下簡稱都審）作業，以提升審議

效率，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範圍以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規定，須經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以下簡稱都

設會）審議之案件。 

三、 都審程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基地面積大於六千平方公尺且總樓地板面積大於三萬平方公尺

者，應由都設會專案小組（以下簡稱小組）審議後，提都設會

大會（以下簡稱大會）審議通過後辦理核備。 

(二)基地面積未達六千平方公尺或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三萬平方公尺

者，得由小組審議通過及本府核備後，提大會報告。但於本府

核備前仍有疑義者，得逕提大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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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審申請案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適用簡化流程，得由本府審

查及核備後提大會報告。但於本府核備前仍有疑義者，得逕提

小組審議： 

1、位於整體開發地區，符合下列各項事項者： 

(1)基地面積未達六千平方公尺或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三萬平

方公尺者。 

(2)建築物用途為住宅或店鋪者。 

2、依本細則規定於乙種工業區應經都設會審議通過者，其建築

基地面積達兩千平方公尺，而未達六千平方公尺且申請容積

未達基準容積一點五倍。 

3、申請建造執照案件符合下列各項事項者： 

(1)申請容積在基準容積以下。 

(2)七層樓以下建築。 

(3)基地面積兩千平方公尺以下。 

(四)本府興辦之公有建築物及公共工程經本府同意者，得由主辦機

關自行訂定相關執行程序報本府核准後辦理。 

(五)經本府核備之都審申請案，除有附表一之變更項目，應依下列

規定變更設計外，其餘逕由本府工務局依建管程序辦理： 

1、經小組審議通過及本府核備後，提大會報告。但原屬大會審

議通過案件，經小組審議認定變更差異過大者，得提大會審

議。 

2、符合附表二規定者，適用簡化流程，得由本府審查及核備。

但因涉及原都審決議事項，或執行上有疑義時，得提小組審

議。 

(六)符合下列事項，逕由本府工務局依建管程序辦理： 

1、公立中小學校園屋頂防水隔熱工程。 

2、公共設施、公有建築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增設無障礙設施。 

3、免申請建造執照案件：廣告招牌、太陽能光電設備、景觀設

施、雜項工作物或臨時性建築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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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領有使用執照之公共設施及公有建築物申請增建、改建之總

樓地板面積小於一百平方公尺者。 

因基地條件特殊、內容複雜、具爭議性、涉及獎勵容積及相關規

定放寬等事項，經小組認定有必要者，得提送大會審議。 

涉及都市更新之案件，併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審議及核定。 

申請人於提出都審申請前，得列舉設計項目或法規等相關疑義，

並檢具書圖申請諮詢會議。 

四、 申請都審，應於本府工務局建造執照平行分會之翌日內，檢具附表

三都審申請表（一般流程）或附表四都審申請表（簡化流程）、完

整圖說及相關文件，向本府提出。 

前項申請表、圖說及相關文件，於提出申請及都審各程序中均應

符合規定，其不符規定而得補正者，由本府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並

以一次為限。 

五、 前點第一項申請表、圖說及相關文件符合規定者，依下列規定及程

序辦理： 

(一)本府自都審申請掛號翌日起十工作日內審議或辦理核備。 

(二)申請人應自都設會審議之翌日起十四日內依決議事項辦理續審

或核備；審議以二次小組及一次大會為限。 

(三)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得由小組審議通過之申請案，因故無法依

前款規定辦理者，得敘明理由申請展期以一次十四日為限。 

(四)涉及環境影響評估案件，應於本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審

查通過後，申請人應自本府環境保護局審查結論公告日期之翌

日起十四日內辦理核備。 

都審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駁回其申請，由申請人重新提

出都審申請： 

(一)不符前點第一項之申請表、圖說及相關文件之必要項目規定。 

(二)依前點第二項規定通知限期補正，而屆期不補正或補正後仍不

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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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符前點第一項及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期限或規定。 

(四)申請人經書面通知出席小組或大會，而未出席。 

都審申請案經本府核備後，申請人應於核備日起一年內申請建築

執照。 

未依前項規定申請建築執照者，本府之核備函自前項所定期間屆

滿之次日起失其效力。 

屬都市更新之案件，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規定之

作業期限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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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一：應辦理都審程序之變更設計內容項目一覽表 

項目 內容 

建物 

配置 

1. 配置原則不變，建築面積較原核備增減超過百分之五或二

十五平方公尺。 

2. 建築樓地板面積調整，變更面積超過總樓地板百分之五或

一百平方公尺。 

3. 容積樓地板增加。 

4. 非住宅類型戶數增加。 

5. 商業區住宅使用容積樓地板面積增加。 

開放 

空間 

景觀 

1. 沿街法定退縮範圍及申請獎勵範圍之綠化面積增減超過

百分之三或十平方公尺。 

2. 前項範圍以外之綠化面積增減超過百分之十或五十平方

公尺。 

3. 各樓層及屋頂綠化分別檢討面積增減超過百分之十。 

4. 沿街植栽種類變更或喬木數量減少。 

5. 新增區隔開放空間之設施或植栽而影響空間整體開放性

者。 

6. 景觀設施調整變更超過10%以上，或鋪面材質變更超過10%

以上。 

7. 圍牆長度增加、高度增加、位移者。 

車道及

停車位

置、數

量 

1. 主要車道進出方向改變。 

2. 主要車道進出方向不變，但車道位移超過六公尺。 

3. 車道系統變更，或車道系統動線不變，停車數量調整超過

百分之五或十五部。 

建築 

立面 

1. 建築物高度增減超過百分之五或三公尺以上。 

2. 建築物各幢各向開口率增減超過百分之五。 

3. 建築物立面主要色系及材質變更。 

4. 屋脊裝飾物及裝飾柱調整增加或減少超過百分之十。 

其他 
其他涉及原都審決議特別約定事項或專章檢討事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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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簡易變更項目一覽表 

項 次 內 容 

1 建築面積減少、容積減少或建築物高度降低。 

2 
建築樓地板面積調整，變更面積小於總樓地板十分之一以

下，且於五百平方公尺以內。 

3 建築樓層數未增加，高度調整於總樓高十分之一以下。 

4 不涉及整體造型之建築立面調整（如開窗位置、尺寸等）。 

5 
停車位置及數量調整小於總車位數十分之一以下或三十部以

下。 

6 
未涉及外部景觀整體設計之調整（如同類植栽之變更、舖

面、設施設計調整等）。 

7 
未涉及申請獎勵容積內容之調整（如開放空間、停車獎勵或

依都市計畫規定之各項獎勵）。 

8 配合法令檢討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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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申請表（一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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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申請表（簡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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